
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前房地产交易与管理中存在的严重
漏洞，更凸显了消费者在购房过程中面临的权益保护困境。

多重责任主体的“管理真空”

事件暴露了从开发商到物业公司的责任链条断裂。首
先，开发商在房屋交付前未能履行基本的保管义务。根据《商
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开发商有责任保证交付房屋的完好状
态。房屋在交付前被非法侵占，开发商难辞其咎。其次，物业
管理的缺失同样关键。业主“不知物业是谁”，说明前期物业接
管工作可能形同虚设，导致公共区域安保和入户管理完全失
控。这种开发商与物业之间的“三不管”地带，为侵占行为提
供了可乘之机。

期房“盲盒”风险与中介角色缺位

业主通过中介购房却“不知道物业是谁”，暴露出中介服务
的不专业。作为专业机构，中介有义务向购房者提供完整的产
权信息和物业对接渠道。更重要的是，此事折射出期房制度的
固有风险：从购买到交付的长周期内，购房者实际上处于“信
息盲区”，无法实时掌握房屋状态。当前“先付款、后验货”的
模式，使购房者处于弱势地位，类似“新房被占”的极端案例
虽属个别，但反映出制度性风险不容忽视。

涉嫌多重违法侵权

入住者的行为已涉嫌违法。其一，可能构成非法侵入住
宅。虽属期房，但业主已取得产权，该住宅应受法律保护。其
二，涉嫌盗窃公共资源，擅自接通水电并占用。其三，若涉及
伪造文件或欺骗物业，还可能触犯其他法规。开发商若未能妥
善保管钥匙、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也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业主有权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向相关责任方追
究违约或侵权责任。

新房变“他人之家”的荒诞背后，是期房管理制度漏洞的
缩影。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商、物业、中介各司其职，形
成管理闭环，更需要行业监管的及时补位。唯有将房屋管理的
每一个环节都置于阳光之下，才能让购房者真正安心收下钥
匙，拥抱属于自己的家。

这起外卖骑手意外险拒赔案，揭示了当前新业态从业者
保障中存在的典型问题。这一结果不仅体现了司法对弱势群
体的保护，更对保险行业的规范运营提出了明确警示。

格式条款的告知义务不能流于形式

本案中，保险公司以“接单即投保”的方式自动扣除3元
保费，为骑手提供单日意外险。这种模式虽便捷，却隐藏着
告知不足的风险。法院指出，保险公司未能证明已就免责条
款向刘某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 第十七条，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公司应在订
立合同时作出足以引起注意的提示和明确说明，否则该条款
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保险公司仅通过平台自动扣费完成投
保，未主动询问刘某健康状况，也未就“自身疾病免责”等
条款进行针对性告知。这种“默认同意”式的操作，实质上
剥夺了投保人的知情权，不符合保险契约的公平原则。

意外险的理赔核心在于“近因原则”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刘某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属自身疾病。但法院的判决隐含了对保险理赔“近因
原则”的准确把握。意外险通常保障的是外来的、突发
的、非本意的客观事件导致的伤害。刘某在送餐途中猝
死，其直接诱因可能包含高强度劳作、时间压力等职业风
险，这些外在因素与自身疾病共同作用导致死亡。保险公司
若主张疾病为唯一原因，需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此案
中，保险公司未能证明疾病是死亡的独立直接原因，因此拒
赔理由难以成立。

新业态劳动者保障需制度性补位

本案折射出平台经济下劳动者保障的脆弱性。“接单即投
保”模式看似提供了即时保障，但低额保费与高额保额之间
的杠杆，往往伴随严苛的免责条款。骑手在接单高峰中通常
无暇细读保险内容，平台也未提供有效的协商机制。法院的
判决实际上是对这种失衡关系的矫正。长远来看，除了司法
个案救济，更需推动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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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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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判决的一起案例显示，外卖骑
手刘某接单时，平台按“接单即投保”规则自动扣除 3
元，为其投保某公司意外险 （保额60万元，保单覆盖当
日）。当日刘某送餐途中猝死，家属索赔时，保险公司以“死
者存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属自身疾病”为由拒
赔。法院审理后判决保险公司赔付60万元。法院指出，保险
公司未举证已履行免责告知义务，以及无证据显示订立合同
时询问过刘某相关健康状况。对此，你怎么看？

近日，四川绵阳一业主在新房交付去验房时发现，新房被
陌生人安了家。业主张女士称，自己买的期房，前几日被通知
去验房，没想到新房已经被人住了，里面水电全通，安装了冰
箱，阳台还有晾晒的衣物，主卧里放了床，主卧卫生间装了厕
所，只有次卧是空的。张女士表示，目前还不知道是谁在
住，因为房子是通过中介购买，也不知道物业是谁，只联系了
开发商，对方称会联系自己，目前还未得到回应。对此，你怎
么看？


